附件：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号牌制作服务采购需求

1.项目目标
完成2026年度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号牌制作工作。
2.项目内容
区生态环境局根据非道路移动机械受理审核情况，委托第三方每月制作非道路移动机械识别标志和信息采集卡，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起一年。
3.项目要求
（1）内容要求
根据区生态环境局发送的制作需求，按照市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样式制作非道路移动机械识别标志和信息采集卡，并寄送至区生态环境局。
a.每套号牌包含1张识别标志和1张信息采集卡；
b.额定功率超过19kw（含19kw）的机械识别标志外廓尺寸为 280mm×140mm，对于额定功率小于19kw的机械，标志外廓尺寸为147mm×74mm；
c.信息采集卡外观尺寸88mm×60mm，要求采用防伪底纹，使用塑封膜加防伪层塑封；
d.其他要求详见《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法》。
（2）时效要求
制作完成时间应在制作需求发出后的30个自然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区生态环境局核发后发现漏做、错做的，需在15个自然日内进行补做并寄出，均以寄出时间为准。
（3）其它要求
质量保证期限：正常情况下使用，质量保证期为1年。
[bookmark: _GoBack]交货方式及费用：送货费用及邮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乙方承担并解决。
4.费用组成
2026年全年制作数量预计总数为4200套（即每月制作350套），以实际结算为准，总支付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
5.支付方式
2026年每季度按实际制作情况结算，11月支付10月制作费用；剩余服务期内制作费用将于2027年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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